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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OEWG-8/9号决定： “巴塞尔公约”与国际海事组织之间的合作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1. 表示注意  秘书处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与国际海事组织之间的合作问题的说明当中所包含的信息；

1  

2. 还表示注意  关于对船上生产的危险废物及其它废物适用《巴塞尔
公约》问题的法律分析报告的现有版本

2
，邀请各缔约方及其它各方进一步审查

该分析报告并于 2012年 12月 1日前向秘书处提交评论意见，并请秘书处将所
收到的评论意见发布在公约网站上； 

3. 请  秘书处虑及所收到的评论意见并酌情呈现各种不同的解释方
法，编写上述法律分析报告的修订版本，包括概要以及结论——其中可能包含

一种以上的解释方法，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4. 还请  秘书处继续落实第 BC-10/16号决定对它提出的各项要求； 

5. 忆及  第 BC-10/16 号决定在以下方面向缔约方提出的邀请：评估现
有的《巴塞尔公约》技术准则在多大程度上涵盖《经 1978 年有关议定书修正
并经 1997 年议定书进一步修正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所涵盖
的废物，或提供资金以使秘书处得以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密切磋商下开展上述评

估；以及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编制一份指导手册，介绍如何改善海陆交接，以

确保《防止船污公约》适用范围内的废物一经从船上卸下，即可以无害环境方

式得到管理。 

 

                                                        
1  UNEP/CHW/OEWG.8/13。 

2  UNEP/CHW/OEWG.8/INF/18，附件。 


